
上海市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暂行办法 

 

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 34 号）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上海市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暂行办法〉的决定》已经 2004 年 8 月 23

日市政府第 47 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市长 韩正 

二○○四年八月三十日 

 

（2002 年 7 月 22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 123 号发布根据 2004 年 8 月 30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

改〈上海市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暂行办法〉的决定》修正） 

 

第一条（目的） 

为了保障外来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规范单位用工行为，维护本市劳动力市场秩序，根据本市实际，

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含义） 

本办法所称的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以下简称综合保险），包括工伤（或者意外伤害）、住院医疗

和老年补贴等三项保险待遇。 

本办法所称外来从业人员，是指符合本市就业条件，在本市务工、经商但不具有本市常住户籍的外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员。 

 

第三条（适用范围） 

本市行政区域内，使用外来从业人员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包括外地施工企业）、事业单位、

民办非企业单位、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及其使用的外来从业人员和无单位的外来从业人员，

适用本办法。 

下列外来从业人员不适用本办法： 

（一）从事家政服务的人员； 

（二）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员； 

（三）按照《引进人才实行〈上海市居住证〉制度暂行规定》引进的人员。 

 

第四条（管理部门） 

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是本市综合保险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综合保险的统一管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

所属的外来人员就业管理机构，负责综合保险的具体管理工作。 

市建设和管理委员会协同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在沪建筑施工企业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的组织实

施。市公安、财政、工商、卫生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综合保险管理工作。 

 

第五条（缴费主体） 

用人单位和无单位的外来从业人员依照本办法规定，缴纳综合保险费。 

 

第六条（登记手续） 

用人单位应当自本办法施行之日起 30 日内，到外来人员就业管理机构办理综合保险登记手续。使用外

来从业人员或者进入本市施工的用人单位，应当在使用外来从业人员之日起 30 日内，办理综合保险登记手

续。 

无单位的外来从业人员，应当到外来人员就业管理机构办理综合保险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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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保险的具体登记事项，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另行规定。 

 

第七条（注销与变更） 

用人单位依法终止或者迁出本市，或者综合保险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自有关情形发生之日起 30

日内，到原办理登记机构办理注销或者变更登记手续。 

无单位的外来从业人员不在本市从业或者综合保险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及时到原办理登记机构

办理注销或者变更登记手续。 

 

第八条（缴费期限） 

用人单位和无单位的外来从业人员应当自办理综合保险登记手续当月起，按月向市外来人员就业管理

机构缴纳综合保险费。 

 

第九条（缴费基数和比例） 

用人单位缴纳综合保险费的基数，为其使用外来从业人员的总人数乘以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６０％。无单位的外来从业人员缴纳综合保险费的基数，为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６０％。 

用人单位和无单位的外来从业人员按照缴费基数 12.5%的比例，缴纳综合保险费。其中，外地施工企

业的缴费比例为 5.5%。 

 

第十条（综合保险费的列支渠道） 

用人单位缴纳的综合保险费，按照财政部门规定的渠道列支。 

 

第十一条（基金使用） 

本市建立综合保险基金。综合保险基金主要用于综合保险待遇的支付及运营费等。 

综合保险基金不敷使用时，可以调整缴费比例。缴费比例的调整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提出，报市政

府批准后执行。 

 

第十二条（基金管理） 

综合保险基金实行集中管理、单独立户、专款专用，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不得转借、挪用、侵占。 

综合保险基金依法接受财政、审计、监察等部门的监督。 

 

第十三条（享受待遇） 

依照本办法规定履行缴费义务的，按下列规定享受综合保险待遇： 

（一）用人单位使用的外来从业人员，享受工伤、住院医疗和老年补贴三项待遇； 

（二）无单位的外来从业人员，享受意外伤害、住院医疗和老年补贴三项待遇； 

（三）外地施工企业的外来从业人员，享受工伤、住院医疗两项待遇。 

 

第十四条（工伤或意外伤害保险待遇） 

用人单位使用的外来从业人员、无单位的外来从业人员在参加综合保险期间发生工伤事故（或者意外

伤害）、患职业病的，经有关部门作出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后，参照本市规定的工伤待遇标准，享受工伤

（或者意外伤害）保险待遇。工伤（或者意外伤害）保险金一次性支付。 

 

第十五条（住院医疗待遇） 

外来从业人员在参加综合保险期间因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住院的，住院发生的医疗费用在起付标准以

下的部分，由外来从业人员自负；起付标准以上的部分，由综合保险基金承担８０％，外来从业人员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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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住院医疗费用的起付标准为上年度全市职工年平均工资的１０％。 

用人单位和无单位的外来从业人员缴费满三个月的，享受住院医疗待遇的最高额，为上年度全市职工

年平均工资；连续缴费满六个月的，享受住院医疗待遇的最高额，为上年度全市职工年平均工资的２倍；

连续缴费满九个月的，享受住院医疗待遇的最高额，为上年度全市职工年平均工资的３倍；连续缴费满一

年以上的，享受住院医疗待遇的最高额，为上年度全市职工年平均工资的４倍。 

 

第十六条（老年补贴待遇） 

用人单位和无单位的外来从业人员连续缴费满一年的，外来从业人员可以获得一份老年补贴凭证，其

额度为本人实际缴费基数的 7%。 

外来从业人员在男年满６０周岁、女年满５０周岁时，可以凭老年补贴凭证一次性兑现老年补贴。 

 

第十七条（办理综合保险待遇的手续） 

符合本办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条件的外来从业人员，可以凭本人身份证、劳动手册、

老年补贴凭证以及相关证明材料，办理享受工伤（或者意外伤害）、住院医疗或者老年补贴待遇的手续。 

 

第十八条（综合保险金的支付） 

综合保险金由外来人员就业管理机构支付。 

综合保险金也可以根据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并按照本办法规定的标准，委托保险公司支付和运作。 

 

第十九条（监督检查）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所属的劳动监察机构负责对综合保险费的缴纳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对未按规定缴纳综合保险费的用人单位和无单位的外来从业人员，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责令其限期

补缴；逾期仍不缴纳的，从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 2‰的滞纳金，并可对用人单位处以每人未缴纳金额一

至二倍的罚款。对逾期拒不缴纳综合保险费、滞纳金或者罚款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依

法强制执行。 

在补缴综合保险费之前，外来从业人员因工伤（或者意外伤害）、住院发生的费用，由用人单位按照

本办法规定的标准承担或者由无单位的外来从业人员个人承担。 

 

第二十条（举报） 

任何组织和个人对有关综合保险费征缴的违法行为，有权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举报。劳动保障行政部

门对举报应当及时调查，按照规定处理，并为举报人保密。 

 

第二十一条（争议处理） 

外来从业人员与用人单位因缴纳综合保险费发生争议的，可以向劳务纠纷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也可

以直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裁决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二十二条（实施细则） 

本办法的实施细则，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制定。 

 

第二十三条（实施日期） 

本办法自２００２年９月１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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